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中达股份 编号：临

2015-022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

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创沅” ）通知：

日昇创沅将其持有公司20,000万股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的8.87%）质押给华能

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从2015年3月27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日为止。

截止目前，日昇创沅持有公司33,999.2924万股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的15.07%，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24,000万股，占总股本的10.64%。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1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26日发行了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

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4亿元，票面利率为5.49%，兑付日为2015年3月30日（详见

2014年12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4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2015年3月30日， 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405,474,958.90

元。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5-29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2月10日披露了《大连

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详见公司临2015-10号），因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2月10日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披

露了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5-25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11日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一个

月。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剥离资产工

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履行工商变更手续。 其他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600468

公告编号：

2015-020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150568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

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

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888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2015-014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国旅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集团” ）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3月16日起停牌。

经与国旅集团核实，目前该事项仍在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31日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及时与国旅集团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将在5

个交易日内公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158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5-016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9日出资 80,000�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捌亿元整）购买了金雪球2014年第22期保本浮动收益封闭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F款，期限91天，预计净年化投资收益率为6.5%。 公司该笔委托理财

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披露的《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

告（临2014-063）》。

公司已于2015年3月30日收回了该笔投资理财产品本金80,000万元， 并收到相应

收益1,296.44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委托理财余额为 190,0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5

—

024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同意将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的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64.78%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元江 （详见

2015年3月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

新的营业执照，本公司不再持有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

到受让方的履约定金及前期股份转让款6,000万元，根据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剩余转让款4,443万元将不晚于2015年6月30日支付。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31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600446

公告编号：

2015-017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今天接到公司股东杜宣先生的通知，其质

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000万股公司股份于2015年3月11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杜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1,123� ,120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11.72%，其中质押730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75%。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

2015-010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3,572,389股，占总股本比例6.18%。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4月1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方案为： 本公司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10%（合计13,413,541

股）向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的全体流通股股东直接送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约2.290623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下午

14:00，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2年8月23日、8月24日及8

月27日的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2年8

月22日15:00-2012年8月27日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数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其中：同意的流通股股份占参加本次会议

表决的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81.1� %。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权变更登记日为2013年12月30日。 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31

日。

（二）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1、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本公司将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以零（0）元价格出售给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博恒智” ）；同时，作为本次交易的条件之一，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统一让渡其所持

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的40%（共合计53,654,164股）予康博恒智。

2、通过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2年7月9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2年7月9日的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2年7月8日

15:00－7月9日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之3.1重

大资产出售及非流通股股份转让》，表决结果为：同意78,176,41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

的98.68％。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7,880,91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

3、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日期

实施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为2013年12月30日。 获得让渡股份到账日期为2013年12

月31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深圳市拓广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

陈亚德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3

成都中益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4

深圳市蜀荆置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

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

诺期期满后

，

承诺人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聚

友网络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过

5%,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得超过

10%

。

履行之中

，

截至目前无违背

承诺的情形发生

5

海南合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6

深圳市金海博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7

杨成社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8

王晋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9

四川省方正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0

成都市蓉和贸易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1

成都誉恒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2

四川省华川贸易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3

简阳市宇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4

李天虹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5

陈平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6

成都汉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7

成都市新都区五交综合服务部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8

四川华蓉纺织工业技术咨询服务部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19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0

成都百年房地产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1

魏春林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2

成都巴蜀人家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3

普利登农业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司 无承诺

无违反法律

、

法规的情形发

生

24

成都恒丰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5

成都温江液压件厂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6

成都寅佛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7

四川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28

成都泰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恢复上市之日起

，

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履行完毕

注：1、普利登农业科技(南京)有限公司(简称“普利登” )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

份方案中未出具承诺函，其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深交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的相关规定，普利登与蜀荆置业已签署《垫付对

价偿还协议》并偿还了相应的股份。 经双方协商一致，深圳蜀荆同意深圳拓广以现金方式偿还其所垫(代)付的

股改对价及重组让渡股份并出具了同意深圳拓广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蜀荆置业出具了同意普利登

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2、魏春林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出具了承诺函，但因当时未办理完股

份过户所以无法支付对价，其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深交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的相关规定，魏春林与蜀荆置业已签署《垫

(代)付对价偿还协议》并偿还了相应的股份，蜀荆置业出具了同意魏春林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3、深圳拓广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出具了承诺函，但因当时未办理完

股份过户所以无法支付对价，其所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深交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的相关规定，经双方协商，蜀荆置业出具

了同意深圳拓广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无追加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4月1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33,572,3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8%。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1

深圳市拓广实业

有限公司

4,950,000 4,950,000 1.494 2.334 0.911 4,950,000

2

陈亚德

4,926,642 4,926,642 1.487 2.323 0.906

3

成都中益实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4,612,500 4,612,500 1.392 2.175 0.849

4

深圳市蜀荆置业

有限公司

4,129,997 4,129,997 1.246 1.947 0.760 3,957,497

5

海南合旺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000 1.056 1.650 0.644

6

深圳市金海博实

业有限公司

1,650,000 1,650,000 0.498 0.778 0.304 1,650,000

7

杨成社

1,500,000 1,500,000 0.453 0.707 0.276

8

王晋

1,470,000 1,470,000 0.444 0.693 0.270

9

四川省方正投资

有限公司

825,000 825,000 0.249 0.389 0.152

10

成都市蓉和贸易

有限公司

810,750 810,750 0.245 0.382 0.149

11

成都誉恒投资有

限公司

750,000 750,000 0.226 0.354 0.138

12

四川省华川贸易

总公司

660,000 660,000 0.199 0.311 0.121

13

简阳市宇锋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600,000 0.181 0.283 0.110

14

李天虹

477,500 477,500 0.144 0.225 0.088

15

陈平

477,500 477,500 0.144 0.225 0.088

16

成都汉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12,500 412,500 0.124 0.195 0.076

17

成都市新都区五

交综合服务部

412,500 412,500 0.124 0.195 0.076

18

四川华蓉纺织工

业技术咨询服务

部

247,500 247,500 0.075 0.117 0.046

19

四川友利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47,500 247,500 0.075 0.117 0.046

20

成都百年房地产

公司

165,000 165,000 0.050 0.078 0.030

21

成都巴蜀人家餐

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62,500 162,500 0.049 0.077 0.030

22

普利登农业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司

90,000 90,000 0.027 0.042 0.017

23

魏春林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4

成都恒丰包装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5

成都温江液压件

厂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6

成都寅佛包装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7

四川金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8

成都泰华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合计

33,572,389 33,572,389 10.132 15.831 6.177 10,557,497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331,420,276 60.98 -33,572,389 297,847,887 54.80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11,921,250 2.19 11,921,250 2.19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8,431,643 21.79 -24,638,247 93,793,396 17.26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201,067,383 37.00 -8,934,142 192,133,241 35.35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9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331,420,276 60.98 -33,572,389 297,847,887 54.8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

、

人民币普通股

212,071,647 39.02 33,572,389 245,644,036 45.20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12,071,647 39.02 33,572,389 245,644,036 45.20

三

、

股份总数

543,491,923 100.00 543,491,923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股改及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及债务重组让渡股份

方案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1

深圳市拓广实业

有限公司

0 0 0 0 4,950,000 0.9108

注

2

2

陈亚德

4,926,642 2.557 0 0 4,926,642 0.9065

注

1

3

成都中益实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4,612,500 2.394 0 0 4,612,500 0.8487

注

1

4

深圳市蜀荆置业

有限公司

3,957,497 2.054 0 0 4,129,997 0.7599

注

3

注

4

5

海南合旺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3,500,000 1.816 0 0 3,500,000 0.6440

注

1

6

深圳市金海博实

业有限公司

1,650,000 0.856 0 0 1,650,000 0.3036

注

1

7

杨成社

1,500,000 0.778 0 0 1,500,000 0.2760

注

1

8

王晋

1,470,000 0.763 0 0 1,470,000 0.2705

注

1

9

四川省方正投资

有限公司

825,000 0.428 0 0 825,000 0.1518

注

1

10

成都市蓉和贸易

有限公司

810,750 0.421 0 0 810,750 0.1492

注

1

11

成都誉恒投资有

限公司

750,000 0.389 0 0 750,000 0.1380

注

1

12

四川省华川贸易

总公司

660,000 0.343 0 0 660,000 0.1214

注

1

13

简阳市宇锋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0.311 0 0 600,000 0.1104

注

1

14

李天虹

477,500 0.248 0 0 477,500 0.0879

注

1

15

陈平

477,500 0.248 0 0 477,500 0.0879

注

1

16

成都汉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12,500 0.214 0 0 412,500 0.0759

注

1

17

成都市新都区五

交综合服务部

412,500 0.214 0 0 412,500 0.0759

注

1

18

四川华蓉纺织工

业技术咨询服务

部

247,500 0.128 0 0 247,500 0.0455

注

1

19

四川友利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47,500 0.128 0 0 247,500 0.0455

注

1

20

成都百年房地产

公司

165,000 0.086 0 0 165,000 0.0304

注

1

21

魏春林

0 0 0 0 82,500 0.0152

注

4

22

成都巴蜀人家餐

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62,500 0.084 0 0 162,500 0.0299

注

1

23

普利登农业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司

180,000 0.093 0 0 90,000 0.0166

注

3

24

成都恒丰包装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0.043 0 0 82,500 0.0152

注

1

25

成都温江液压件

厂

82,500 0.043 0 0 82,500 0.0152

注

1

26

成都寅佛包装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0.043 0 0 82,500 0.0152

注

1

27

四川金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2,500 0.043 0 0 82,500 0.0152

注

1

28

成都泰华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

82,500 0.043 0 0 82,500 0.0152

注

1

注1：上述股东中除深圳市拓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拓广” ）、深圳蜀荆、南京普利登、魏春林外

所持限售流通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注2：公司原股东中行四川分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根据中国银行中银发（1996）22号《关于撤并省市信托

投资公司的通知》已于1996年12月31日前撤销，所持股份由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承接，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于2004年6月25日将所持股份协议转让给万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并由万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投资” ）于2008年7月30日协议转让给深圳拓广。深圳拓广与中银投资及中

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经重庆仲裁委员会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2013）渝仲

字第796号《调解书》确认，中银投资转让给深圳拓广登记在中行四川分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名下的成都聚友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495万股法人股，属深圳拓广所有。 2014年2月20日，深圳拓广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4）成执字第186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编号：1402200001），中行四川分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已过户到深

圳拓广，本次过户完成后，深圳拓广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4,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108%。深圳拓广已

与深圳蜀荆协商一致，深圳蜀荆同意深圳拓广以现金方式偿还其所垫(代)付的股改对价及重组让渡股份并出

具了同意深圳拓广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注3：2015年1月8日，南京普利登与深圳蜀荆签订《垫（代）付对价偿还协议》，南京普利登将所持华泽钴

镍90,000股股份（其中，偿还垫付股改对价18,000股，偿还代付让渡股份72,000股）偿还给深圳蜀荆。 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办理了上述90,000股份登

记过户事宜。 过户完成后，深圳蜀荆出具了同意普利登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本次对价偿还后，深

圳蜀荆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4,047,4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47％，南京普利登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

份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66％。

注4：公司原股东成都江沪贸易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江沪贸易” ）于2008年将所持165,000股股份协议

转让予自然人魏春林。 江沪贸易与魏春林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按照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2014年11月10日出具的（2014）温江民初字第327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记载于被告成都江沪贸易服务

中心名下编号为37145666股票账户向下的股票权益归原告魏春林所有。 2015年1月9日，魏春林根据温江区

人民法院（2014）温江民初字第327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办理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成为公司股东。

2015年2月12日，魏春林与深圳蜀荆签订《垫（代）付对价偿还协议》，魏春林同意将所持华泽钴镍82,

500股股份（其中，偿还垫付股改对价16,500股，偿还代付让渡股份66,000股）偿还给深圳蜀荆。 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办理了上述82,500股份登记过户

事宜。 过户完成后，深圳蜀荆出具了同意魏春林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本次对价偿还后，深圳蜀荆持

有非流通股股份4,129,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99％，魏春林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82,5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152％。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有股改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限售

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未对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办理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

意见书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

核查意见书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钴镍” 或“上市公司” 、“公司” ），前身为成都聚友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友网络” ），于2013年12月31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或“本保荐机构” ）现就深圳市蜀荆置业

有限公司（简称“蜀荆置业” ）、深圳市拓广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拓广” ）、陈亚德、成都中益实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等28家股东持有的合计33,572,389股华泽钴镍股票的上市流通问题，出具下列核查意见：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10%（合计13,413,541股） 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

日的全体流通股股东直接送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2.29股。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且公司恢

复上市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2013年12月27日，上市公司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公告，确定实施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12月30日，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 自2013年12月31

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S*ST聚友” 变更为“*ST聚友” ，股票代码“000693” 保持不变。

3、垫付对价情况

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蜀荆置业在其应支付自身对价2,722,500股的基础上代为垫付对

价1,370,000股（包括7家未明确表示同意股改方案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涉及的627,500股，以及13家虽已出具

承诺函明确表示同意接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但暂时无法顺利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

股东所涉及的742,500股），合计先行支付对价4,092,500股。

（二）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1、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将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以零（0）元价格出售给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康博恒智” ）；同时，作为本次交易的条件之一，上市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统一让渡其所持

有公司非流通股份的40%（共合计53,654,164股）予康博恒智。

2、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日期

2013年12月27日，上市公司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公告，确定实施债务重

组让渡股份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12月30日，获得让渡股份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

3、代付对价情况

在上市公司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过程中， 蜀荆置业在其应支付债务重组让渡股份10,890,000股

的基础上再代为支付让渡股份8,285,000股 （包括6家未明确表示同意支付重组让渡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所

涉及的530,000股、12家虽已出具承诺函明确表示同意支付重组让渡股份但暂时无法顺利支付重组让渡股份

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涉及的2,904,000股、9家虽已出具承诺函明确表示同意支付重组让渡股份但暂时未取得

相关国资部门批复的国有性质非流通股股东所涉及的4,851,000股）， 合计先行支付重组让渡股份19,175,

000股。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1

深圳市拓广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

陈亚德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3

成都中益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4

深圳市蜀荆置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

后

，

承诺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聚友

网络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得超过

10%

。

履行之中

，

截至目前

无违背承诺的情形发

生

。

5

海南合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6

深圳市金海博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7

杨成社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8

王晋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9

四川省方正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0

成都市蓉和贸易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1

成都誉恒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2

四川省华川贸易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3

简阳市宇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4

李天虹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5

陈平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6

成都汉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7

成都市新都区五交综合服务部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8

四川华蓉纺织工业技术咨询服

务部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19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0

成都百年房地产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1

魏春林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2

成都巴蜀人家餐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3

普利登农业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

司

未做承诺

无违反法律

、

法规的

情形发生

。

24

成都恒丰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5

成都温江液压件厂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6

成都寅佛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7

四川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28

成都泰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完毕

注：1、普利登农业科技(南京)有限公司(简称“普利登” )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

方案中未出具承诺函，其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深交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的相关规定，普利登与蜀荆置业已签署《垫付对

价偿还协议》并偿还了相应的股份，蜀荆置业出具了同意普利登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2、魏春林在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出具了承诺函，但因当时未办理完股份过户所以无法

支付对价，其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交所股权

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的相关规定，魏春林与蜀荆置业已签署《垫(代)付对价偿还协

议》并偿还了相应的股份，蜀荆置业出具了同意魏春林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3、深圳拓广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出具了承诺函，但因当时未办理完

股份过户所以无法支付对价，其所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深交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的相关规定，深圳拓广与蜀荆置业签署了

《垫(代)付对价偿还协议》，蜀荆置业出具了同意深圳拓广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三、上市公司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及同步进行的资产重组实施后至今，未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公司股份总数

发生变化，亦未因新股（配股、增发、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化。

2015年1月13日，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的资产重组中定向增发的限售股份140,099,604�股上市流

通，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股份

(

股

)

变动股份数

变动后股份

(

股

)

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一

、

限售流通股

471,519,880 -- 140,099,604 331,420,276

定增后个人类限售股

240,354,875 -- 48,721,634 191,633,241

定增后机构类限售股

110,443,140 -- 91,377,970 19,065,170

定增前个人类限售股

9,351,642 -- -- 9,351,642

定增前机构类限售股

111,370,223 -- -- 111,370,223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71,972,043 140,099,604 -- 212,071,647

三

、

股份总数

543,491,923 -- -- 543,491,923

2、股改实施后至今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⑴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编

号：1402200001)，中行四川分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持有上市公司4,950,000股的股份已过户到深圳拓广名

下。

⑵2015年1月9日，根据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4)温江民初字第3278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依法办理了将成都江沪贸易服务中心所持上市公司165,000股的股份

过户至魏春林名下。

⑶根据普利登与蜀荆置业于2015年1月8日签署的《垫付对价偿还协议》、魏春林与蜀荆置业于2015年2

月12日签署的《垫(代)付对价偿还协议》，普利登同意向蜀荆置业偿还上市公司股份90,000股(其中，偿还股改

垫付对价18,000股，偿还债务重组代付让渡股份72,000股)、魏春林同意向蜀荆置业偿还上市公司股份82,

500股(其中，偿还股改垫付对价16,500股，偿还债务重组代付让渡股份66,000股)，并办理了相应股份偿还的

过户手续。 偿还后，现蜀荆置业的持股数量为4,129,997股，普利登的持股数量为90,000股，魏春林的持股数

量为82,500股。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股东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亦不存

在上市公司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4月1日；

2、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3,572,389股，占公司限售股份总数的10.13%，占公司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15.83%，占公司总股本的6.18%；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1

深圳市拓广实业有限

公司

4,950,000 4,950,000 1.494 2.334 0.911 4,950,000

2

陈亚德

4,926,642 4,926,642 1.487 2.323 0.906

3

成都中益实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4,612,500 4,612,500 1.392 2.175 0.849

4

深圳市蜀荆置业有限

公司

4,129,997 4,129,997 1.246 1.947 0.760 3,957,497

5

海南合旺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3,500,000 3,500,000 1.056 1.650 0.644

6

深圳市金海博实业有

限公司

1,650,000 1,650,000 0.498 0.778 0.304 1,650,000

7

杨成社

1,500,000 1,500,000 0.453 0.707 0.276

8

王晋

1,470,000 1,470,000 0.444 0.693 0.270

9

四川省方正投资有限

公司

825,000 825,000 0.249 0.389 0.152

10

成都市蓉和贸易有限

公司

810,750 810,750 0.245 0.382 0.149

11

成都誉恒投资有限公

司

750,000 750,000 0.226 0.354 0.138

12

四川省华川贸易总公

司

660,000 660,000 0.199 0.311 0.121

13

简阳市宇锋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600,000 600,000 0.181 0.283 0.110

14

李天虹

477,500 477,500 0.144 0.225 0.088

15

陈平

477,500 477,500 0.144 0.225 0.088

16

成都汉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12,500 412,500 0.124 0.195 0.076

17

成都市新都区五交综

合服务部

412,500 412,500 0.124 0.195 0.076

18

四川华蓉纺织工业技

术咨询服务部

247,500 247,500 0.075 0.117 0.046

19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47,500 247,500 0.075 0.117 0.046

20

成都百年房地产公司

165,000 165,000 0.050 0.078 0.030

21

成都巴蜀人家餐饮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62,500 162,500 0.049 0.077 0.030

22

普利登农业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司

90,000 90,000 0.027 0.042 0.017

23

魏春林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4

成都恒丰包装印务有

限责任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5

成都温江液压件厂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6

成都寅佛包装印务有

限责任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7

四川金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28

成都泰华机电有限责

任公司

82,500 82,500 0.025 0.039 0.015

合 计

33,572,389 33,572,389 10.132 15.831 6.177 10,557,497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⑴在股改说明书中，蜀荆置业在支付完股改对价和债务重组让渡股份后剩余股份13,612,500股；但在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过程中，蜀荆置业代为垫付股改对价1,370,000股、代

为支付让渡股份8,285,000股，合计垫(代)付对价股份9,655,000股，再扣除所支付的3股零碎股后最终剩余股

份3,957,497股。

⑵普利登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未出具承诺函，其应支付的相关对价

由蜀荆置业垫(代)付；魏春林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出具了承诺函，但因其

当时未办理完股份过户所以无法支付对价，其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 根据普利登与蜀荆置

业所签署的《垫付对价偿还协议》、魏春林与蜀荆置业所签署的《垫(代)付对价偿还协议》，普利登同意向蜀荆

置业偿还上市公司股份90,000股、魏春林同意向蜀荆置业偿还上市公司股份82,500股；偿还后，现蜀荆置业

的持股数量为4,129,997股，普利登的持股数量为90,000股，魏春林的持股数量为82,500股。

⑶深圳拓广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中出具了承诺函，但因当时未办理完

股份过户所以无法支付对价，其所应支付的相关对价由蜀荆置业垫(代)付。 2014年2月21日，4,950,000股的

股份过户到深圳拓广名下；经双方协商，蜀荆置业同意深圳拓广以现金方式偿还其所垫(代)付的股改对价及重

组让渡股份并出具了同意深圳拓广所持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

通股上市，本次共有28位股东的33,572,38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申请上市流通，占公司总股本的6.18%。

六、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

国有法人持股

11,921,250 2.19 11,921,250 2.19

2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8,431,643 21.79 -24,638,247 93,793,396 17.26

3

、

境内自然人持股

201,067,383 37.00 -8,934,142 192,133,241 35.3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31,420,276 60.98 -33,572,389 297,847,887 54.8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

人民币普通股

212,071,647 39.02 33,572,389 245,644,036 45.2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12,071,647 39.02 33,572,389 245,644,036 45.20

三

、

股份总数

543,491,923 100.00 543,491,923 100.00

七、对有关文件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核查了以下文件：

1、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公告；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的华泽钴镍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限售股

份明细数据表；

4、华泽钴镍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5、华泽钴镍定向增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6、华泽钴镍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7、蜀荆置业分别与深圳拓广、普利登、魏春林签署的《垫(代)付对价偿还协议》；

8、蜀荆置业分别出具的同意深圳拓广、普利登、魏春林所持华泽钴镍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函；

9、其他相关文件。

八、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限售

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股数

(

股

)

是否同意上市流通

1

深圳市拓广实业有限公司

4,950,000

是

2

陈亚德

4,926,642

是

3

成都中益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612,500

是

4

深圳市蜀荆置业有限公司

4,129,997

是

5

海南合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500,000

是

6

深圳市金海博实业有限公司

1,650,000

是

7

杨成社

1,500,000

是

8

王晋

1,470,000

是

9

四川省方正投资有限公司

825,000

是

10

成都市蓉和贸易有限公司

810,750

是

11

成都誉恒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

是

12

四川省华川贸易总公司

660,000

是

13

简阳市宇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是

14

李天虹

477,500

是

15

陈平

477,500

是

16

成都汉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2,500

是

17

成都市新都区五交综合服务部

412,500

是

18

四川华蓉纺织工业技术咨询服务部

247,500

是

19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47,500

是

20

成都百年房地产公司

165,000

是

21

成都巴蜀人家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2,500

是

22

普利登农业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司

90,000

是

23

魏春林

82,500

是

24

成都恒丰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是

25

成都温江液压件厂

82,500

是

26

成都寅佛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是

27

四川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2,500

是

28

成都泰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82,500

是

合 计

33,572,389

保荐代表人： 周昕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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